丰都法院有关人、财、物管理岗位廉政风险防控的意见建议
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组、监察室《关于报送2012年全国法院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材料的通知》的精神，总结以往法院廉政风险防控建设经验、不足，提出未来五年法院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建议，加强人民法院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特提出有关人、财、物管理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意见建议如下：
一、人、财、物管理岗位廉政建设重要性

人力、财务、物品管理工作的良好开展保障者法院的正常过运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审判工作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推进国家法制化建设。人、财、物管理工作则从人民法院内部来保障法院有良好的秩序开展审判工作。合理人员配置，优化资源整合，充足财力支持，这都是人民法院顺利开展司法工作所必须的内部条件。人、财、物管理工作的混乱必将导致法院的运行陷入无序、混沌的状态之中。人、财、物管理岗位的廉政建设、风险防控工作时法院廉政建设的重点之一。
二、人、财、物管理岗位廉政风险防控的重点环节

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应当首先分析重点，了解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环节，指导问题所在财有助于更好的指导应对措施，有利于更好的开展廉政工作。

（一）法院采购工作。
国家机关采购工作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民事行为，并且是一项形行使公权力的工作。所有的法院采购工作都应当在规章制度的规范下行驶权力。因为利益的驱动，采购人员往往会做出不利于法院的选择，最终导致法院的利益受损。

（二）差旅报销制度。

因为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导致法院工作人员经常要外出公干，期间造成的必要费用应当有法院来支付。如果不有效合理的制定报销制度，会使外出公干人员的利益受到损害。外出公干人员过度的报销又会使部分干警误入歧途，为法院形象抹黑。日积月累甚至会使得法院财政入不敷出。

（三）物品领用登记制度

法院采购物资是为了保障法院正常办公所需。但是如果不加以规范，则会使得干警将公共资源私用，甚至据为己有。不仅会增加法院财政支出，加大法院财政压力，甚至会阻碍法院的正常工作运行。物资管理者本身的不良做法对法院的损害尤为严重。对物资管理人员的风险防控工作职位重要。
（四）财务登记管理制度

单位财务人员直接掌握着法院财务的第一手资源，了解法院整体财务运营状况。是法院财务运营最重要的关卡。财务管理岗位一向是各国家机关重点廉政风险防控对象。

三、人、财、物管理岗位风险防控建议
（一）采购工作严格审批

针对各庭室应将所需物资按实际需求上报采购计划、质量标准、规格要求、起用时间交办公室，报经院长或者分管财务的副院长审批。对所需物资按价格的不同分别制定不同的管理程序。200员一下的以口头请示后购买，3000元以下的由分管财务的副院长审批，3000元至5000元得由院长批准，5000元以上的由院党组集体研究。一方面便捷了廉价物资的审批手续，另一方面严格规范了高额物资的采购程序。物资采购可以由办公室按照领带审批意见后按照政府财政程序流程进行采购。最后将审批单为财会入账的附件，保存以备以后查询。法院可以实行集中采购和以质论价“货比三家”的办法进行以降低采购成本。采购商品必须有两人以上到场采购。办公室采购的各个环节留下纸质单据，和审批单，购物清单一并保存，留档备案，以便随时调取查询。
（二）差旅报销实报实销

法院干警外出公干应当采取实报实销，法院干警外出必要的车船费，油费，餐饮住宿，均应留下纸质单据。财务管理人员对报销单据尽实质审查义务。财务人员在审查纸质单据的时候应当核对报销单上的出差时间、地点与车船票、餐饮食宿发票的时间地点。对于不合理开支和与出差无关的发票不予报销。建立电子和纸质的差旅报销登记簿，按时间顺序登记干警外出公干费用报销情况，制定报销支出情况表。严格记录报销过程。
（三）物品领用按时归还
对于低值易耗的的物品，严格记录使用登记情况。各庭室在领取时领取人在登记薄上签字，并记载警员编号。在年终将适用登记簿记载事项汇总，计算全年使用情况，报院长和分管财务的副院长审阅。对于固定资产的借用，要另外制作使用登记簿。详细载明使用人，使用人所在庭室，借用期限，用途，归还时借用物损坏情况等。管理人员要定期查阅登记簿，超越归还期限未还的，联系使用人，了解情况。让使用人尽快归还或者完善续借手续。保障法院公用物品长期有效使用。详细的制度规定也防止管理人员在公共物品的适用问题上私权行使，侵吞国有财产。
（四）财务帐实分管，不定期轮岗
法院财务实行帐实分管，财务岗位设立会计和出纳，严格职权，责任区分。分别管理账务和实物、印鉴，做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在引起法院财务变动的活动中需两人同时在场方可进行。制定电子账簿，纸质档案，分别留存。财务管理人员实行轮岗制度。不固定期限更换财务人员，严格交接制度。交接时，接任人员对账目和实物进行严格审查。
以上是丰都法院关于人、财、物管理岗位廉政风险防控的经验做法，通过查找人、财、物管理岗位廉政风险防控重点，并着重对重点进行治理预防，

